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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债务情况概述 

2017 年 9 月 1 日，经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景

谷林业”）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财

务资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与公司前控股股东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小康控股”）签订《财务资助协议之补充协议》。小康控股同意将

其向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 2.2 亿元人民币（无利息，无需公司提供担保）还款

时间延展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详情可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财务资助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 

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收到小康控股《债权转让通知书》，小康控股与北

京源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源源”）于 2020 年 2 月 2 日签订《债权

转让协议》，小康控股将其持有公司 2.2 亿元债权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如有）

等全部转让给北京源源。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北京源源签订《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将公司

对北京源源所负债务 2.2 亿元展期一年，即展期期限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展期利率为 4.35%/年。前述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情可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签订<借款展期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二、债务进展概述 

2021 年 6 月 30 日，西藏林芝福恒珠宝金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林

芝”）、北京源源、景谷林业三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及债务抵消协议》，约定北京

源源将其对公司的 2.2 亿元债权（包含利息）转让给西藏林芝用于抵销其所负

西藏林芝的部分债务。北京源源前述债权转让后，公司所负 2.2 亿元（包含利



息）债务的债权人变更为西藏林芝。 

同日，公司收到了西藏林芝送达的《免除部分债务的告知函》，西藏林芝同

意无条件免除公司 3,000 万元人民币债务本金以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所有债务本金所对应的全部利息。前述债务免除后，公司

对西藏林芝的债务金额为 1.9亿元（无息）,还款期限为 2021年 12 月 31日。 

三、《债权转让及债务抵消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西藏林芝福恒珠宝金行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源源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乙方将其享有的对丙方标的人民币 2.2 亿元债权

（包含利息）转让给甲方（下称“债权转让”）。本次债权转让的转让价款与乙

方欠甲方的债务中的相应部分进行抵销。 

债务抵消后，丙方对乙方负担的 2.2 亿债务（包含利息）即已履行完毕，

乙方不得向丙方做任何与该债权相关的主张，丙方是否履行其对甲方负担的

2.2亿元债务（包含利息）与乙方无关。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免除部分债务的告知函》的主要内容 

西藏林芝同意无偿免除公司 3,000 万元人民币债务本金以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所有债务本金所对应的全部利息，前述债务免除

不附带任何条件，无需公司向西藏林芝作出任何承诺，前述免除债务的事项自

《免除部分债务的告知函》出具之日起生效，不可变更且不可撤销。前述债务

免除完成后西藏林芝对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变更为 1.9 亿元人民币（无息）并

将于 2021 年 12月 31日到期。 

五、债权人基本情况介绍、与公司的关系 

1、债权人基本情况 

名称：西藏林芝福恒珠宝金行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400686806198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永久片区 35 栋三单元三层 301 号

（富丽名城） 



法定代表人：郑霭仪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8月 3日 

营业期限：2009 年 8月 3日至 2029年 8月 2日 

经营范围：经营以铂金及其他贵金属、各种宝石、珍珠、翡翠、晶石、黄

金、白银为材料的饰品；钟表；工艺品；提纯精炼业务；企业形象策划；投资

与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2、债权人与公司的关系 

债权人与公司为关联关系，具体情况为： 

（1）西藏林芝福恒珠宝金行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新御福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为曾安业先生，曾安业先生为景谷林业的董事。 

（2）广州新御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

司（董事局由郑家纯、郑锦标及郑裕伟组成，其中郑家纯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周大福控股有限公司。 

（3）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周大福投资有限公司，周大

福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为周大福控股有限公司。 

（4）此外，西藏林芝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

面的其他关系。 

六、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债权转让及债务抵消协议》，导致公司债权人变更。新债权人西

藏林芝无偿免除了公司 3,000 万元人民币债务本金以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所有债务本金所对应的全部利息，前述债务免除不附带任

何条件，无需公司作出任何承诺，前述免除债务的事项自上述《免除部分债务

的告知函》出具之日起生效，不可变更且不可撤销。上述部分债务免除是为了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公司经营及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上述债务免除完成后公司对西藏林芝的债务变更为 1.9 亿元人民币（无息）

（以下简称“剩余债权”），剩余债权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到期后公司

需要支付本金，若未能妥善解决上述债务偿还事宜，公司可能会因此面临诉讼、



被强制执行等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

息均以公司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2日 

 


